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2013年推免生综合排名考核方案
按照学校相关规定，结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特点，制定2013年推免生综合排名考核方案如下：

1、 综合排名评价内容包括学生学习成绩综合排名（占总评价分75%）、学生能力排名（占总评价分15%）及专业面试成绩（占总评价分10%）；

其中学习成绩（A）是按照《学生手册》中《南京邮电大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第三节考核与成绩记载中的公式换算成百分制；学生能力分数（B）参见学生手册中《学生能力测评方法》第二条中的第2和第3款，累计得分；专业面试成绩（B）总分100分。总评价分数=A*0.75+B*0.15+C*0.1。
2、 学生能力排名方法参见学生手册中《学生能力测评方法》第二条中的第2和第3款；专业面试包括英语口语、英语翻译、自我介绍以及专业知识问答四个环节；
3、 按照专业分别进行综合排名，各专业排名第一的学生确定为学术型，该专业排名第二的确定为专业型；本着自愿的原则，对于放弃的名额则由下一个排名顺次递补。
4、 按照1：1.3的人数推荐，我院向教务处共推荐8名学生，其中学术型3名、专业型3名、学术型和专业型各递补1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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